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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本学期末及下学期初

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中心）、有关部门：

本学期已于2013年7月2日（星期二）结束，学生从7月3日（星期三）开始放暑假，下学期 9月1日（星期日）开学。请各教学单位严格按学校有关管理制度做好本学期期末及下学期期初各项教学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相关工作

1.请任课教师及时做好阅卷工作，并在考试（查）结束后一周内将成绩录入系统，同时按教学班做好试卷分析，并及时将考试不及格学生名单报相关学院。

2.各学院按苏教院教[2011]4号文件精神，本着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和对学校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将学生成绩告知家长的工作。

3.补考拟于8月30日—9月1日进行。请各教学单位在放假前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做好补考准备工作。务必在7月12日（周五）前将补考信息通知本学院参加补考的学生，按要求做好补考报表并报教务处教务科。
二、成绩填报

课程考试结束后一周内（7月10日24︰00前），任课教师务必将成绩录入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并完成提交。教师上交书面成绩可延期至下学期开学一周内，任课教师可在此期间选择合适的时间将原始成绩签名后连同试卷分析表一起交相关学院，以便整理归档。

三、毕业生后续工作

根据教务处《关于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领取及缓毕业等有关事项的说明》的要求，做好有关2013届毕业生欠费、贷款、学士学位主干课程补考及学位补授等工作。

四、课务工作

1.各院（系、部、中心）务必在7月10日（周三）之前排定下学期课务，并通知任课教师，同时将课表电子稿发送至相应校区教务办公室电子邮箱，以便教务处汇总排定学校总课表。下学期有新教师和外聘教师担任教学任务的院（系、部、中心），务必于7月10日之前填好《教师任课资格审查表》并报送教务处审核。

2.在课表排定之后，如因不可抗之原因必须变更授课计划者或有教师因不可抗之原因必须调整课务者，相关学院（部、中心）请于9月1日（星期日）之前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并报教务处审批、备案。
3.各学院（部、中心）须在7月12日（周五）之前完成下学期院内教师工作量的统计、汇总工作，并报教务处教务科，以便做好2013年下半年教师讲课金预发工作。

五、教学资源准备
1.暑期将对三校区多媒体设备等教学资源全面维修、出新，请相关部门做好相应工作安排，协助做好教学资源维护和出新工作。

2.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体育部、后勤管理处等部门应在开学上课前做好机房、多媒体设备、体育场地、教室等场馆、设备的维护、保养和保洁工作，确保教学各项工作稳定有序。

六、学生报到

1.老生于9月1日（星期日）报到并注册交费，9月2日（星期一）正式上课。三校区仍按原定作息时间表上课，教学班车安排沿用上学期时刻表（以网上公布为准）。

2.2013级新生9月7日（星期六）全天报到，专转本新生9月9日（星期一）正式上课，普高新生军训后上课（以学校正式通知为准）。

七、教学检查
各教学单位要严格考勤，并按已排定的课表通知有课教师做好授课准备工作并提前到位（需要使用多媒体设备的教师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学生应按时上课，不得迟到、旷课，各院（系）于9月2日（星期一）下午下班前将开学第一天教师、学生的到课情况报教务处。教务处将和学工处一起会同教学督导进行学期初教学常规检查。

为做好学期初各项准备工作，定于8月31日（星期六）下午3∶00在教学楼119室召开教务员工作会议，请准时出席。

上述工作，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并落实到位，以确保本学期期末结束和下学期开学初教学工作稳定有序。各学院（部、中心）负责人要深入教学一线，检查教学秩序。学校将对开学初院（系、部、中心）教师的到课情况、学生到课率、教材到位率及课堂教学情况等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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